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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 

 

我們的這個<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神蹟？>小系列所學習的

聖經章節，主要是<哥林多前書>十二至十四章。在最後的這兩次

裏，我以第十四章來結束我們的討論。我知道這個小系列已經拖

得很長，但我認為我們用以經解經的方法來研讀這一章聖經是很

有益處的。因為這一章也是靈恩派所引用的最重要的經文，因此

我們要來查考一下，看看這些經文裏到底是在講什麼。 

我們會發現，保羅在這一章裏的主要目的，是強調教會的秩

序。在第十二章裏，他談到了聖靈的恩賜、它們的作用和它們所

帶來的益處。在第十三章裏，他論到了愛，談到了運用這一切恩

賜所應有的態度，那就是：愛。在第十四章裏，他所討論的概念

是教會裏必須有秩序，特別是在超自然的、啟示性的恩賜事上；

這些恩賜所傳達的是神的思想和心意。前一次我們提到過，保羅

寫這些經文的目的並不是在論述神蹟奇事是在繼續還是會停止。

保羅沒有說，最後一位使徒離世之後，神蹟就會停止；他也沒有

說，它們會一直繼續下去。論述到這些事的時候，我們會採用推

論的方法，也就是來看這些經文所含的必然意思。 

這些恩賜是會繼續呢？還是會停止？到底哪一種觀點更有

力？我們會在這一章經文裏看到。今天在教會裏盛行一時的神蹟

奇事是與這一章聖經明明相違背的。今天靈恩派所主張的，是與

這一章聖經明明相違背的。我們也會發現，這章聖經的根本特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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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是不贊成神蹟恩賜一直繼續下去的，因為神蹟奇事是歷史中

已經發生過的特殊事件(我們在下個禮拜會專門談到這點)。我們

將會發現，神蹟就是神的國從以色列轉移到教會的徵兆(太

21:43)。 

在學習這一章聖經的時候，另一個重要問題是：方言、先知

講道、知識的話語——這些啟示神思想、心意的話語的恩賜。今

天常聽到有人說：神“告訴”他某某人有某種病痛......等等，

他們把這解釋成為“神的啟示”。當先知說話時，他們宣告說：

“耶和華如此說......”，神的話就從他口中而出。假如我們相

信這些神蹟還在繼續，那麼我們就必然不相信聖經是神向人類啟

示的唯一的、無誤的、權威性的信息。這是那些相信神蹟仍在繼

續、同時又宣稱聖經是唯一權威的人無法躲避的窘境。假如我一

方面相信聖經是神對人唯一的、無誤的信息，另一方面我又在不

斷收到那臨到撒母耳的、臨到彼得的、臨到保羅的信息，那麼我

就不能把聖經看作是唯一的權威；我只能把聖經和今天“先知”

的話同樣看作是“神的話”。這就是問題所在！這是個極大的問

題；至少我在學習中發現，這是個極大的問題。我想聽一聽對這

種矛盾的觀點有力的辯護。今天崇拜結束後，我們還可以在主日

學的時間裏來繼續討論這個問題。 

 

回顧 

 

在我們讀到有關神蹟恩賜是否停止的經文時，我們會進行一

些討論；但讓我們懷著禱告的心來尋求、查考這一章經文裏明白

無誤的教導。因此，今天早上我們首先要來看的是<林前>十四章

1~19節裏的五點主要教導： 

1.真正的屬靈要求的是理解。保羅在這一章裏整整七次提到

了理解的必要性。我們應避免任何一種企圖讓人放棄思考、理解

的觀點。你是否理解，是否明白所發生的事？這是本章的要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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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們要來察驗那種所謂個人的禱告語言的觀點。我們要來

查考的正是被人用來證明這種觀點的經文。 

3.方言與翻譯。哥林多教會裏的方言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們

會試著來推測、討論一下當時所發生的事。 

4.用靈禱告與用悟性禱告(或作用理解禱告) 

5.我們在敬拜時應該怎樣接近神？我們來到教會聚會敬拜

神，應該存什麼樣的心思意念？我小時候不是在教會長大的；信

主之後我來到教會，在敬拜時當我看到其他人閉上眼睛處於一種

默想的狀態，我就在想：他們在做的是什麼？我應該怎麼想、怎

麼做？當我們唱詩歌的時候，是看著歌詞一邊唱一邊思考它們的

意義呢？還是應該讓自己的頭腦到另外一個地方去？我對詩歌中

關於神的概念是以我有限的能力來思想，意識到這是何等偉大的

概念，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；但同時又是如此偉大可以叫我們

來表達呢？還是我們應該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，讓自己的靈離

開身子而成為一種超然的狀態？ 

 

講道高於其它恩賜----真正的屬靈要求頭腦明白 

 

現在讓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吧： 

 

1你們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其中更要羨慕的，是

作先知講道。2那說方言的，原不是對人說，乃是對神說，因為沒

有人聽出來[即聽懂他]；然而他在心裏，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。3

但作先知講道的，是對人說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。4說方言的，

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5我願意你們都說方

言，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；因為說方言的，若不翻出來，使教

會被造就，那作先知講道的，就比他強了。(林前14:1-5,黑體字

為我所強調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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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們一起來禱告： 

 

父神啊，我們切切禱告，求您叫我們理解您的話語，叫我們

對方言、預言、知識的話語有個正確的理解。父啊，求您使我們

知道怎麼來接近您，叫我們按您的要求來接近您這位永活的真神。

我們禱告，靠著您的靈，讓我們有正確的、滿有愛心的態度，使

眾聖徒得造就，使您的名得榮耀。奉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 

 

神的思想與心意 

 

許多宗教(包括基督教中的大部份)在追求與神的關係上靠的

是神祕、熱情、感覺以及其它各種形式的反理性或無理性主義。

他們說，神太大，絕不像其它事情那樣可以讓我們認識。因此，

我們就尋求一種與我們在其它任何交流方式上完全不同的方式來

和神交通。理由是：神就是神，我們絕不能用與人交往的方式與

神交通。 

可是，神是怎麼向我們啟示祂自己的呢？神是以父親來向我

們啟示的，因為神知道我們的軟弱、有限。祂說：我是你們的父

——好叫我們來聯想，因為這是我們的思維方式。 

有人說，“因為神是無限的，那麼神就是不可知的。”這是

一種錯誤概念。這裏有一個定量與定性的差別。從定量上說，神

是無限的。比如說，祂的知識是無限的；即使我們將來到了天上，

在榮耀裏，我們也不會成為神，不會成為無限的。但是，從定性

上說，神的知識並不是與我們完全不同的。2+2在我們等於4，在

神也等於4；不然的話，我們怎麼可能知道任何關於神的事呢？假

如關於神的最基本的概念對於神和對於我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碼

事，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？神就成了完全不可知的了。舉個

例子說：我可能不懂棒球的所有規則(定量)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

對棒球就一點兒也不知道(定性)。當然，裁判懂得所有的規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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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觀眾看到全壘打的時候，都知道這是全壘打(棒球比賽中將球

擊出場外直接得分)。熱情與感覺有它們的位置，但我們很快就會

看到，與正確的理解相比，它們處於次要地位。 

<林前>十四章一開始，保羅再一次提到了十三章的主題——

愛，並且繼續他對屬靈恩賜的教導。在所有的恩賜中，先知講道

是最重要的。對於教會來說，對於人類來說，沒有什麼東西比知

道神的思想、心意更為重要。神通過先知講道，滿有恩典地向人

啟示祂的父親般的特徵、祂的聖潔、祂的公義、祂的憐憫，等等。

正是通過先知的話，我們才知道神的這些屬性，才知道神的思想、

心意，我們才知道祂配得一切的榮耀與頌讚。知道這些事也造就、

鼓勵、安慰神的兒女(林前14:3)。假如沒有先知講道，沒有神的

思想、心意，我們就完全失落了，我們就不知道任何東西。 

作為基督徒，看到這個世界如此缺乏對神的思想、心意的知

識/認識——這種缺乏是人的悖逆引起的(羅1:21;弗4:18)——我

們感到很傷心。這種缺乏的後果就是墮胎、同性戀、色情書刊等

等。比方說墮胎吧，他們會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，就是不知道“胎

兒也是人”這個簡單的概念。你簡直就與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；

結果就是屠殺數以百萬計的胎兒。在這一切的事上丟棄神的思想、

心意，已經被證明是災難性的。因此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們永遠都

不可離棄先知的話，因為那是神的思想、心意。它們永遠都應該

居首要地位；它們是教會所擁有的最重要的東西，就是神通過祂

的話向我們啟示的客觀真理，是我們作一切選擇、一切決定的基

礎。 

保羅的第一個要點是：先知講道比方言重要。為什麼先知講

道比方言重要？因為人可以理解。保羅在後面還會繼續強調理解

的重要性；他也會指出，那種所謂“避開、繞過人的思想”的“屬

靈活動”，是一種愚拙的行為。 

我們面前的這段經文是聖經裏有關方言的最詳細的教導。有

幾點我們應該提一下。“方言”到底是什麼？這裏是聖經對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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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”唯一下了定義的地方。我們可以到字典裏去找“方言”的定

義；我們也可以到六十年代或當代的靈恩派聲明中去找。但我們

到底以什麼作標準呢？當然是聖經！五旬節神所賜下的方言恩賜

是一種超自然的說外國語的能力。除了聖經在<哥林多前書>十四

章裏的定義之外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找出一個不同的定義來。保

羅從來沒說過“論到方言的特殊或者特別的恩賜......。”方言

只有在這裏被下過定義；這是保羅所定義的。除了代表“外國語

言”之外，我們沒有理由想到不同的“方言”。 

保羅沒有批評第一世紀教會運用方言，但他明確地將先知講

道置於更重要的地位。“除非方言被翻譯出來”——這就表明方

言是未經翻譯過的先知的話。我們會看到，方言不翻出來是無用

處的。 

 

個人禱告語言？ 

 

有人把這段經文拿來辯論說，另外還有一種個人禱告的方言，

也就是個人在家裏禱告所說的“禱告方言”。 

首先，這種說法與我們已經學習的聖經是不符合的(林前

12:7,14:12)。恩賜是為了肢體間彼此造就用的。我們說到過那個

轉送禮物的例子：禮物是為了別人的好處，而不是為我自己所享

用的。我們都知道使徒保羅有時用諷刺來作為教導工具，特別是

對哥林多教會。<林前>四章10節：“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愚拙

的，你們在基督裏倒是聰明的”——就完全是用諷刺口吻教導他

們的。我認為保羅在這裏使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。我不認為保羅

這裏是在認同什麼個人私下禱告的語言，而是嘲笑那些用神的恩

賜來抬高自己，目的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他們自己的人。“那說

方言的，原不是對人說，乃是對神說”(林前14:2)——他這裏所

說的意思就是：“假如你想要來教導神，你就回家去教導吧！”

我認為使徒保羅在這裏使用的就是這種諷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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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在這段經文的註釋中說： 

 

人在教會裏所做的一切都必須是為了眾人的益處。讓那種給

某些人出風頭留地步的個人好勝心遠離我們吧！當然，保羅在這

裏是以寬容忍耐的語氣說的。一旦好勝心佔了上風，說出來的就

是空話，裏面的良好願望便不復存在。實際上，保羅是命令那些

只注意他們自己、想要表現一番的人從眾信徒中間走開。 

 

當保羅論到神祕性的時候，他指出：“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

己。”這裏有一種嘲笑，就好像說：“你自己去幫助自己、造就

自己吧！”他是以一種嚴厲批評的口吻說的。他一直在教導說，

恩賜的目的是幫助別人的；“你要是為了自己，你就回家去說個

人禱告語言，造就你自己吧。” 

你們能聽出這裏的諷刺口吻嗎？保羅不是在這裏教導人去用

人的正常語言之外的什麼“禱告語言”；他沒有教我們放棄語言。

我認為，他也不是真地在鼓勵說方言的人回家或者私下說方言。 

假如有人不正確地運用好客的恩賜，保羅說的就是：“你回

家去好好款待你自己吧！”這時，諷刺的口吻就更容易聽得出來

了。你也可以用其它的恩賜來代替一下；比如鼓勵人、憐憫人，

等等，那麼這句話就成為：“你回家去鼓勵你自己、憐憫你自己

吧！”只要把其它的恩賜替換進去，就很容易看出諷刺的口吻來。

不知怎麼搞的，我們都當真了——把“方言”當作是保羅真的教

導了。 

我小時候常常向父親要錢。當時我大概六、七歲，有一天父

親為了教育我，遞給了我一張10元的鈔票(當時這可是一筆巨款

哪！)，對我說：“去吧！你去花。”他希望我會明白他的意思，

知道羞恥，把錢還給他。可我卻真地把它花了個精光！ 

我們在讀這些經文的時候感到，保羅要我們真的不能像小孩

子一樣，應該成熟起來。在十三章裏，他說：“我作孩子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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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；既成了大人，就該把孩

子的事丟棄了”(林前13:11)。 

 

沒有調子的聲音 

 

6弟兄們，我到你們那裏去，若只說方言，不用啟示，或知識，

或預言，或教訓，給你們講解，我與你們有什麼益處呢？7就是那

有聲無氣的物，或簫，或琴，若發出來的聲音，沒有分別，怎能

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呢？8若吹無定的號聲，誰能預備打仗呢？

(林前14:6-8) 

 

如果說現代教會裏方言(就是那種含糊不清、無法明白的語言)

是不符合聖經的，這段經文就是證明。順便說一下，我用“含糊

不清、無法明白”並非含有譏笑的意思，只不過如實描述而已。

絕大部份靈恩派的神學家的確相信這種含糊不清、無法明白的方

言，但他們認為許多教會運用得不合宜，應該翻譯出來。這是我

想要說明的一點。但他們在靈恩運動中只是極少數。我去過靈恩

教會，他們人人都在講“方言”，沒有翻譯，誰也不知道別人在

說些什麼。這裏保羅的論點是：你若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，那麼

所說的就毫無益處。他重復指出，不能叫人明白，就毫無用處。

軍號沒有音調，士兵怎麼知道幹什麼呢？根據這段經文，即使是

在方言恩賜存在的時候，假如不翻出來，不叫人明白，不講或不

教導出來，方言也是毫無用處的。 

 

向空氣說話 

 

9你們也是如此，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，怎能知道所說的

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向空說話了。10世上的聲音，或者甚多，卻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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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樣是無意思的。11我若不明白那聲音的意思，這說話的人必

以我為化外之人，我也以他為化外之人。12你們也是如此：既是

切慕屬靈的[恩賜]，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。(林前14:9-12) 

 

“方言”(外國話)不僅僅是可以明白的，而且保羅說是“容

易明白的”。這是保羅的告誡。倘若眾人聽不懂，那麼你就是在

向空氣說話了，你所說的毫無益處。我大概不需要解釋什麼是“向

空說話”。你們見過蒸汽機的人都知道，一拉汽笛就會聽到

“汽......”的一聲鳴叫，吐出一團蒸汽，但轉眼之間便消失了，

連一片雲都不如。那就像是說人不懂的語言一樣，毫無價值。第

10節保羅說，人口裏出來的聲音，假如能使人聽得懂，才能稱為

語言。所有的語言都有意義，因此才被稱為語言。 

在這一章裏，看上去保羅所說的是指哥林多教會裏大家因為

不正確地說話——不是含糊不清，而是同時說不同的語言所造成

的混亂現象。這就是當時所發生的問題。你們在讀這段聖經的時

候，有沒有問過自己：哥林多教會裏到底發生的是什麼事？保羅

說到了會中的婦女，說到了人們講方言，說到了翻譯，說到了知

識的話語等等各種各樣所發生的事。假如你初來乍到哥林多教會，

走進去，裏面會是個什麼樣子？今天我們在教會裏可以看到牧師

講道時，邊上會有人用手勢為聾啞人翻譯，但這並不太影響聽眾

的注意力。 

當時的哥林多是個多文化的港口城市，說各種語言的人都有。

哥林多教會裏可能有十幾個方言恩賜的人同時在用不同的語言說

話，另外一些人在用他們翻譯的恩賜向坐在下面不同族群的人翻

譯，其結果當然是一片混亂。保羅在此教導，將說話和翻譯的人

限制在二、三個人，好使教會裏有秩序。比如說，三個有方言恩

賜的人用希臘語、法語、西班牙語講說，而會眾中有人只會說德

語、意大利語和英語。他們聽不懂所說的，翻譯就把希臘語翻成

德語，法語翻成意大利語，西班牙語翻成英語。人人都能明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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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是保羅所關心的。假如十幾個人同時說，十幾個人同時翻，

若有外人進來，就會以為大家瘋了。我認為這就是保羅所指的。 

我們在12節裏又看到，恩賜是為了造就眾人的。神賜人恩賜

是為了叫別人受益。小孩子去參加生日晚會，媽媽交給他們禮物，

目的是要讓他們去送給主人。這對於孩子們來說是個很難學的功

課，就好像以前我們用到的那個轉送禮物的例子。但那個例子並

不是很好的例子，因為我們常常把自己不想要的東西轉送給別人。

保羅要糾正的，是那種一頭扎進恩賜裏、自己享用的孩子般的觀

念。 

 

用靈禱告？我怎能阿們？ 

 

13所以那說方言的，就當求著能翻出來。14我若用方言禱告，

是我的靈禱告；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。15這卻怎麼樣呢？我要用

靈禱告，也要用悟性禱告；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16

不然，你用靈祝謝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話，

怎能在你感謝的時候說‘阿們’呢？17你感謝的固然是好，無奈

不能造就別人。(林前14:13-17) 

 

這段話是不太好懂，讓我們來好好看看。難道保羅在這裏真

是在討論兩種不同的禱告——用靈禱告、用悟性禱告嗎？根本不

是！我認為他做的正相反——他是在強調說：我們不應該這麼做。 

在這段經文裏，在教會中以靈禱告的人是在運用方言的恩賜

(14:14)，用外語禱告。假如一個希臘人用西班牙語講話，在座的

西班牙人得造就，他本人卻不明白他自己所說的，對他本人就沒

有益處(14:14)。因此，他就不該禱告；或者有人可以翻譯出來，

他自己也能明白。保羅在這裏不是論到說有兩種不同的禱告；他

是在指出運用恩賜(無論是禱告、唱詩或者教導)時自己若不理解，

是不完全的。這是他在這章經文裏一而再、再而三所強調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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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可以走進一個看上去很像基督教的聚會中去；保羅這裏所

說的是，假如你不明白他們所說的，你就不能說“阿們”。你走

進去的很有可能是一個異端。有一次我與一位牧師一起吃午飯，

談到的就是這件事。他是個很不錯的人，他說：“我可以走進一

間教會，即使聽不懂他們所說的話，假如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在讚

美神，我就可以說‘阿們’。”我就以這段經文，說：“那是不

行的。因為你怎麼知道這不是摩門教(或“東方閃電”)的聚會？

保羅說，除非你明白所說的是什麼，你是不能說‘阿們’的。” 

 

18我感謝神，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；19但在教會中，寧

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，強如說萬句方言。(林前14:18-19) 

 

這是保羅的畫龍點睛般的強調。他不是在禁止說方言(至少不

是在這個第一世紀的教會裏)；他自己也說方言。毫無疑問，他也

將自己置身於這條規定之下。有些人說，“你看，使徒保羅也說

方言。既然他沒有提到在教會說方言，那麼方言就是他的個人禱

告語言了。”我們不知道保羅是否在教會講方言，但我們不可忘

記保羅是位偉大的宣教士。在他到各地向不同種族的人的宣教過

程中，他一定用了方言的恩賜，所以你不能說方言是他的個人禱

告語言。我們又一次看到，不能明白的東西是沒有用處的；他已

經一再強調過了。當保羅說他寧可講五句能夠聽得懂的話，也不

說一萬句方言，他當然不是說方言只有二千分之一的價值。聖經

裏用“一千”、“一萬”時，代表的是一個巨大的數目，可以是

個無限大的數。這裏他說的是：不能明白的話毫無價值。任何一

個時代教會裏那些說含糊不清、不能明白的話語的人，都應該好

好來聽聽保羅的這個教導。 

六十年代有首歌，至今想起來還有點感嘆不已。歌中唱道：

“我們本想好好談個透，卻被口裏的字給堵了路。”沒想到這竟

成了今天教會對方言的觀點；他們說，“神賜給我們方言，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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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有限的智力、有限的詞匯不能表達我們的感情，所以我們就

說方言”云云。但聖經並沒有支持這種觀點的教導；聖經裏根本

就沒有什麼地方說，方言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言語無法表達或者說

這時你和神之間的關係就變得更美好了。 

說話不能讓人明白就不是恩賜。保羅在這裏重復多少遍了：

你說那些含糊不清、聽不懂的聲音，就是在向空氣說話了。你這

麼說，或許自己感覺不錯，但這不是方言的恩賜。 

 

教會敬拜 

 

既然保羅這裏的上、下文是關於教會敬拜的，就像我們現在

聚在一起一樣，我們必須懂得，神要我們用秩序來接近祂。祂給

我們規定了我們應該怎樣聚會、應該怎樣敬拜祂(這點我們留到下

次再討論)。現在，我們看到了那種說“你怎樣敬拜不重要，重要

的是你敬拜誰”的論調與以聖經為本的基督教相去何遠！ 

福音是個消息，是個好消息——消息是關於所發生的事件的。

神做了美好的事：祂創造了我們，救贖了我們。創世是真實的事

件；人墮落是真實的事件；基督的十字架是真實的事件。祂已經

告訴了我們這些榮耀的事；我們應當為此稱頌祂。 

我們應該謹防任何以“屬靈”的名義來混淆這些福音內容的

任何形式的“基督教”。 

 

讓我們一起禱告： 

 

父神，我們知道您在每一個方面都何等地高於我們！您的無

限是我們所不可企及的。但是父啊，您已經從高天降下，讓我們

可以知道您所想讓我們知道的事。您賜給了您的教會各樣恩賜，

好叫我們更好地理解造我們、救我們的神。我們切切地禱告，要

來努力追求這些榮耀的事；我們切切地禱告，讓我們充滿熱情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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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冷漠無情、沒有生命。我們求您叫我們在知道了您為我們做

的一切之後，心裏充滿激動與感恩，讓我們決不將您賜給我們的

好消息擱置一邊，甚至丟棄，特別是不要讓我們以屬靈的名義來

這麼做。願我們努力尋求更多地懂得，好使我們的心被光照，體

會您對我們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！奉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！ 


